
业绩提成和奖金是职工工资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提高经营效
益， 用人单位通常会采取各种激
励措施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的热
情。 可是， 当职工达到奖励条件
应当享受相应的业绩提成或奖金
时， 一些不诚信的用人单位便背
信弃诺， 找各种借口拒不兑付。
岂不知， 这种做法不仅职工不答
应， 法律也不允许。 以下案例评
析分别对4种情形作出了详细的
法理剖析。

【情形1】

以销售佣金未到账为由
拖欠奖金， 法律不认可

裴丹与商品房销售公司在劳
动合同中约定， 其担任销售部门
置业顾问 ， 月基本工资为 3500
元。 公司制定的 《业务佣金制度
试行办法》 载明， 业务佣金根据
公司所代理销售项目的实际佣金
到账情况发放。 然而， 该办法并
未经过法定程序通过并向员工告
知。 2022年2月1日， 裴丹向公司
提出辞职时， 双方确认公司欠发
其业务奖金128051元。 可是， 公
司以其完成的销售项目的实际佣
金未到账为由予以拒绝支付。

【评析】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九

条规定， 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
或终止劳动合同时， 用人单位应
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付
清劳动者工资。 《劳动法》 及相
关法规明确指出奖金是工资的组
成部分， 因此， 本案所涉的提成
奖金及业务奖励， 均属于劳动报
酬的范畴。 公司应在解除劳动合
同时向裴丹及时支付业务奖金。
公司虽主张奖金的发放应以开发
商结付佣金为前提， 但相关制度
规定未向裴丹告知并得到裴丹认
可， 不具法律效力。

【情形2】

总经理办公会调整奖金
额度， 程序不合法

张兵系公司下属部 门 副 经
理 ， 基本月薪 3000元。 按照劳
动合同约定及公司 《综合奖金管
理办法》 规定： 奖金的分配由公
司根据生产经营等具体情况自
行 制 定 ， 并确定张兵月奖金为
2000元 。 2022年3月20日 ， 公司
召开总经理办公会， 决定自2022
年 4月 起 ， 将 张 兵 的 月 奖 金
调 整 为 1000元 ， 其他大部分职
工奖金均按减少50%标准予以下
调。

公司自称已将下调奖金决定
口头告知劳动者， 并说明下调原
因。 张兵认为， 近3年来公司经
营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但经
营业绩大致相同， 公司下调奖金
的理由不成立， 且未经法定程序
通过， 没有法律效力。

【评析】
《劳动合同法 》 第四条规

定， 用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
决定有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保险
福利、 职工培训、 劳动纪律以及
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
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
项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
全体职工讨论 ， 提出方案和意
见， 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
商确定。 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
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
重大事项决定公示， 或者告知劳
动者。 由此可见， 用人单位虽然
可以依据双方的劳动合同调整单
个劳动者资金， 但对于涉及相当
一部分职工劳动报酬等重大事项
时应当按法定程序办理， 否则，
就会因程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而无效。 本案即是这种情形。

【情形3】

怠于审核批准奖励申请
又拒付奖金， 法律不允许

按照公司 《关于引进投资项
目的奖励暂行办法》 规定， 成功
引进商品房项目的， 公司将以项
目审定的预期利润或收益为奖励
基数， 按照0.1%-0.5%确定奖励
总额。 由本人提出申请， 经公司
审核、 审批后发放。

彭宇系公司投资开发部职
工， 该部门以 《会议纪要》 形式
规定， 部门内部的奖励分配方案
为总经理占部门奖金的75%、 其
他人员占25%。 彭宇履职期间 ，
其所主导的投资开发部成功引进
6个项目后向公司提交了6份奖励
申请 ， 但公司迟迟不予审核批
准， 并拒绝给付相应的奖金。 经
过艰难维权， 法院终审判决公司
支付彭宇提成奖励125万元。

【评析】
对劳动者的奖励申请进行实

体审批， 既是用人单位的权利，
也是用人单位的义务。 本案中，
公司 《奖励办法》 所设立的奖励
系公司为鼓励员工进行创造性劳
动而承诺给员工的超额劳动报
酬， 其性质属于 《国家统计局关
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第7条
规定中的 “其他奖金 ”。 此时 ，
《奖励办法》 不仅应视为公司基
于用工自主权而对员工行使的单
方激励行为， 还应视为公司与包
括彭宇在内的不特定员工就该项
奖励的获取形成的约定。 当员工
通过努力达到 《奖励办法》 所设
奖励的获取条件， 并申请兑现超
额劳动报酬时， 无论是基于诚实
信用原则还是按劳取酬原则， 公
司均有义务进行核查、 审批。

本案中， 公司一方面无正当
理由怠于审批，一方面又以审核、

审批程序尚未完成为由拒绝向彭
宇支付项目奖金， 其理由因缺乏
正当性，无法获得法律支持。

【情形4】

口头约定提成奖金但事
后反悔， 法律不支持

曲书文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其担任市场
发展部业务主管， 月基本工资为
税前31000元 。 而对于业绩提成
奖金， 公司副总经理与曲书文口
头约定， 根据其本人公募基金销
售数额， 提成比例分别为保险类
的10%、 非保险类20%。 据此计
算， 其2014年1月至2015年8月间
销 售 业 绩 提 成 应 为 329127元 。
2021年末， 他要求公司兑现业绩
提成奖。 公司答复称， 双方虽谈
到销售业绩提成， 但没有达成共
识， 等于没有关于销售业绩提成
的约定， 故不同意支付。

曲书文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
又诉至法院， 法院根据其提交的
与公司副总经理沟通业绩提成奖
金事项的电子邮件， 认定二人之
间的约定应属于为劳动合同的补
充条款， 对公司与曲书文均有法
律效力。据此，判决公司向曲书文
支付销售业绩提成329127元。

【评析】
《民法典 》 第 469条规定 ，

当事人订立合同， 可以采用书面
形式、 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由此来看， 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劳
动合同虽对销售提成未作书面约
定 ， 但口头约定也是合同的一
种， 与书面合同同样具有法律约
束力。 更何况曲书文提交的与公
司副总经理沟通时的电子邮件，
表明公司承诺按相应比例支付销
售业绩提成。 因此， 公司事后反
悔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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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不兑现承诺的奖励，怎么办?
编辑同志：

为了上班方便， 我从吴
某处租了一套距离公司比较
近的住房， 双方在签订租赁
合同时未在合同中就谁承担
房屋维修义务进行约定。 最
近， 我出差一周， 回来后发
现房屋漏雨， 将我购置的衣
柜淋坏， 墙面被水浸泡后脱
皮。 我联系吴某要求其及时
对房屋进行维修并赔偿我的
损失 ， 但其以各种理由拖
延。 如果吴某不及时维修房
屋， 势必影响到我的正常居
住和生活。

请问： 面对此种情形该
怎么办？

读者： 江笑

江笑读者：
一方面， 出租人吴某应

当赔偿你的物品损失。
《民法典 》 第712条规

定： “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
物的维修义务， 但是当事人
另有约定的除外。” 《民法
典》 第1165条规定： “行为
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这就是说， 在租赁
合同未约定维修条款的情况
下， 出租人应当承担维修房
屋的义务， 应当定期对房屋
进行检查维修， 使房屋处于
正常的可使用状态， 因没有
及时维修房屋而造成他人损
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 吴某出租给你的房
子存在漏水情况， 说明该房
屋质量不合格。 由于吴某对
存在隐患的房屋未及时维
修 ， 并给你造成了财产损
失， 其存在过错， 自然应赔
偿你的物品损失。

另一方面， 在吴某拖延
维修出租房的情况下， 你可
以有以下两种选择：

一是可以自行维修并要
求吴某承担维修费 。《民法
典》第713条第1款规定： “承
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
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
维修。 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
务的 ， 承租人可以自行维
修 ， 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
担。 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
人使用的， 应当相应减少租
金或者延长租期。” 本案中，
由于吴某拖延甚至拒绝维修
出租房， 你为了使该房屋处
于适住的状态， 当然可以自
行请人维修 。 在自行维修
时， 应当注意保存好房屋损
坏情况的照片、 视频、 维修
发票等证据， 以便要求吴某
支付你所垫付的维修费用。

二是要求解除租赁合
同。 《民法典 》 第708条规
定： “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
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 并在
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
约定的用途。” 第563条第4
项规定，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
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
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当
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 本案
中， 吴某在知道其出租房漏
水后， 怠于履行维修责任，
致使你无法继续正常使用房
屋，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所
以， 你有权主张解除租赁合
同。 你只要通知到出租人吴
某， 合同即行解除。

潘家永 律师

出租人拒绝修出租房
承租人该怎么办？

夫妻之间、 父母之间、 兄弟
之间发生资金往来是再普遍不过
的事。 问题在于这种资金往来是
否属于借款？ 该不该返还？ 以下
案例分别对此作出相应的法律评
析

【案例1】

夫妻间转账， 无借贷合
意不属于民间借贷

吕女士与胡先生结婚后， 胡
先生曾多次将自己的工资收入通
过微信等方式转账给吕女士， 吕
女士则将其用于双方的共同生活
支出。 2022年11月， 双方离婚 ，
胡先生以上述转账系借款为由，
要求吕女士累计清偿20余万元。

【点评】
吕女士与胡先生之间不构成

民间借贷 ， 吕女士有权拒绝清
偿。

一方面， 《民法典 》 第667
条规定：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
贷款人借款， 到期返还借款并支
付利息的合同。” 即借贷必须有
双方 “借” 和 “贷” 的合意， 而
本案并没有吕女士要求 “借 ”、
胡先生也没有同意 “贷” 的意思
表示。

另一方面 ， 《民法典 》 第
1062条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 为夫
妻的共同财产 ， 归夫妻共同所
有： （一） 工资、 奖金、 劳务报
酬； ……夫妻对共同财产， 有平
等的处理权。” 正因为胡先生转
账给吕女士的款项， 源于胡先生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收
入， 吕女士具有平等处理权， 且
已经用于双方的共同生活支出，
决定了彼此之间不构成借款。

【案例2】

父母的出资， 曾经同意
归还应按借贷论处

职工刘先生与贾女士系夫
妻。 二人购房时， 刘先生的父母
曾出资100万元。 事后， 刘先生
与贾女士向刘先生父母补写了借
条并明确了归还期限 。 时隔两
年， 因双方关系恶化， 刘先生父
母要求刘先生、 贾女士偿还购房
款， 刘先生和贾女士则以该款系
赠与、 无权要回为由拒绝。 在刘
先生和贾女士没有相应证据的情
况下， 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吗？

【点评】
刘先生与贾女士应当承担还

款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90条
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
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当
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但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 当
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
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
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
后果。”

本案中， 刘先生与贾女士主
张购房款系刘先生父母所赠与，
却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其必
须承担不利的后果。 更何况他们
二人曾共同向刘先生父母出具借
条， 甚至明确了归还期限， 刘先
生父母又表示接受， 这就意味着
不管此前是基于赠与还是其它原
因均表明案涉购房款已经转化为
借款。

【案例3】

向兄弟借款， 无共借意
向不属于夫妻债务

肖先生赌博输钱后， 为了扳
本向哥哥借了10万元， 但仍输得
精光。 不久， 兄弟二人反目。 哥

哥 要 求 肖 先 生 及 其 妻 子 郭 女
士 共 同偿还这笔 “夫妻共同债
务”。 对此原本一无所知、 事后
又坚决否认共同借款的郭女士表
示拒绝。 郭女士应该还款吗？

【点评】
郭女士有权拒绝肖先生哥哥

的还款要求。
对此， 《民 法 典 》 第 1064

条 规 定 ：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
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
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以及夫妻一
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
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第34条第2款也指出： “夫
妻一方在从事赌博、 吸毒等违法
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 第三人主
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 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 在肖先生向其哥哥借
款并非为了家庭生活而是用于赌
博的情况下， 对此一无所知且事
后坚决否认的郭女士主张该借款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是有法律依
据的， 肖先生的哥哥无权要求郭
女士偿还。

颜梅生 法官

亲属间的借款该不该还？


